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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		이 페이지는 교정 작업을 거쳤습니다
豈或盡知。最其大者而言之，則庚寅辛卯間，與龜柱符同謀害先親，已是可殺。
壬辰年，以通清事彈駁金致仁，又甚罔測矣。英廟蕩平後，有通清之時，則老少論必爲交望，而純望則有禁令矣。其時鄭存謙，以吏判出大司成；金鍾秀爲首望，副末皆爲純望。

而自上未及省察矣。厚謙伊時，金致仁、鍾秀或不聽令，使渠不知通清，以爲不快。謙也，本以少論，而娶於少論，則群少挑起謙也，以“純色通清爲金致仁之罪案，不可任置之”意，言于其母，轉達英廟。英廟常以偏論爲痛駭，嚴教曰“致仁以蕩平金在魯之子，反與其姪鍾秀爲偏論”，天怒震疊，致仁、鍾秀絕島荐棘，致仁則至於按律。豈有如許之事乎！

鍾秀與吾家，自来不好之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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